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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國謙議員 ,GBS, JP 
葉劉淑儀議員 ,GBS, JP 
謝偉俊議員  
譚偉豪議員 , JP 
梁家傑議員 , SC 
梁國雄議員  
陳淑莊議員  

 
 

缺席委員  ：  何俊仁議員  
黃宜弘議員 , GBS 
劉健儀議員 , GBS, J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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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培忠議員  
劉秀成議員 , SBS, JP 
陳克勤議員  
黃毓民議員  

 

 

出席公職人員  ： 議程第 II項  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 
蘇錦樑先生 , JP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 (工商 ) 
黎蕙明女士 , JP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 
鍾韻妮小姐  
 
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 
林少忠先生  
 
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 
潘漢英女士  
 
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 
高皓輝先生  
 

 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6 

游德珊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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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2 
曹志遠先生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8 
黃鳳儀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1)2 
胡瑞勤先生  
 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
I 確認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646/10
-11號文件  
 

—— 2010年 11月 9日會議的

紀要 ) 

 2010年11月 9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
 
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條例草案的整體介紹 

 
(立法會 CB(1)637/10
-11(01)號文件  
 

—— 因應 2010年 11月 9日會

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

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立 法 會 CB(1)637/10
-11(02)號文件  
 

—— 政 府 當 局 就 立 法 會

CB(1)637/10-11(01) 號 文

件所作的回應 ) 
 

2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錄 )。  
 

3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關注事

項／要求提供書面回應  ⎯⎯  
 

(a) 鑒於政府在 2008年 5月發表的《競爭法

詳細建議》公眾諮詢文件中，建議 "至
少一名競委會成員須具備處理中小企

事宜的經驗 "，因此政府應考慮修訂條

例草案附表 5擬議的第 2(2)條，以清楚

列明上述建議；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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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就政府當局聲稱向有關的業務實體判

處罰款，上限定於該業務實體全球營業

額的 10%，是為了防範業務實體或會利

用業務重組或營業額入帳的會計方法

造假；請提供有關此等造假案例 (如有

的話 )及其中詳情，以供委員參考；及  
 
(c) 列舉事例 (如有的話 )，說明有跨國公司

曾表示因香港未有實施競爭法而對在

港投資表示有所保留。  
 

4.  主席提醒委員，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

2011年1月17日下午4時30分舉行，而會議的討論項目

為"條例草案的目的、生效日期及釋義"。  
 

 
III 其他事項  
 
5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7時 30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1月 24日  



附錄 

 
《競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五次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10年 12月 20日 (星期一 )  
時間：下午 5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 

時間  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000255 – 

000336 

 

主席  

 

主席致開會辭  
 
確 認 2010 年 11 月 9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( 立 法 會

CB(1)646/10-11號文件 )  
 

 

000337 – 

001253 
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何秀蘭議員  
 

政府當局概述當局就委員在 2010年 11月 9日會

議席上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 (立
法 會 CB(1)637/10-11(02) 及 CB(1)876/10-11(01)
號文件 )。  

 

 

001254 – 

001911 

 

主席  
林健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林健鋒議員轉述中小型企業 (下稱 "中小企 ")對
大財團或會濫用擬議私人訴訟騷擾中小企所表

達的關注。由於其他競爭司法管轄區設 立 私 人

訴 訟 機 制 的 目 的 ， 是 為 了 減 輕 規 管 機 構 面 對 較

大 市 場 的 工 作 量 ， 林 議 員 質 疑 有 否 必 要 為 像 香

港 這 樣 細 小 的 市 場 提 供 私 人 訴 訟 權 。 林 議 員 詢

問 ，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跟 從 各 有 關 司 法 管 轄 區

的 做 法 ， 待 制 定 通 過 條 例 草 案 並 實 施 一 段 時 間

後 ， 才 於 稍 後 階 段 引 進 私 人 訴 訟 機 制 。  

 

政 府 當 局 解 釋 ， 私 人 訴 訟 可 讓 因 業 務 實 體 違 反

行 為 守 則 而 蒙 受 損 失 或 損 害 的 個 別 人 士 ， 直 接

向 違 法 的 業 務 實 體 尋 求 補 救 。 因 此 ， 不 管 市 場

的 規 模 為 何 ， 相 關 法 例 必 須 訂 明 容 許 提 出 私 人

訴 訟 ， 尤 其 倘 有 關 規 管 機 構 因 資 源 所 限 而 無 法

處 理 性 質 較 輕 微 的 個 案 。 政 府 當 局 承 認 ， 其 他

司 法 管 轄 區 在 最 初 階 段 實 施 新 法 例 時 並 無 提 供

獨 立 訟 訴 權 。 政 府 當 局 對 分 階 段 實 施 "後 續  "訴

訟 權 及 獨 立 訴 訟 權 的 條 文 持 開 放 的 態 度 ， 並 歡

迎 委 員 就 此 事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 

001912 – 

002342 

主席  
葉劉淑儀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葉劉淑儀議員認為，條例草案以歐洲聯盟 (下稱

"歐盟 ")的法例為藍本並不適當；依她之見，歐

盟訂立有關法例的目的，是以此作為貿易武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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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  打擊美國。葉議員認為，此仿照別國法例立法

的做法不利於吸引企業投資及紥根本地。葉議

員提述最近大埔墟的街市檔主涉嫌 "圍標 "(即
串通投標 )的個案，並認為若該等檔位的中標價

格較高，消費者或須付出較貴的價錢才能購買

這些檔位的產品。在此情形下，禁止 "圍標 "行
為的競爭法例並沒有造福消費者，這與政府當

局指 "造福消費者無疑是條例草案預期成果之

一 "的聲稱正好相反。 (立法會 CB(1)847/10-11(01)
號文件 )。  
 
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，所有競爭法的立法原

意均是打擊各類反競爭行為，藉以提升經濟效

益和促進自由貿易，從而惠及消費者。雖然政

府當局承認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廣泛，這或會

對本港根深蒂固的營商手法造成影響，但當局

相 信 為 商 界 提 供 公 平 的 競 爭 環 境 ， 會 推 動 創

新，並促使商界推出優質產品及服務，消費者

最終會從中受惠。  
 

002343 – 

003306 

 

主席  
梁國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梁國雄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的目的中

加入明訂條文，訂明 "本條例的目標，是通過推

動可持續競爭，提升經濟效益，從而惠及消費

者 "。此外，他亦要求當局在條例草案附表擬議

1(a)條加入 "消費者可公平分享因而所得利益 "
的字句。否則，消費者的權益不能受到保障，

而擬議競爭事務審裁處 (下稱 "審裁處 ")就競爭

個案進行聆訊和作出判決時便不會把此因素納

入考慮之列。  
 

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
 

(a) 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通過推動可持續競爭，

提升經濟效益和促進自由貿易，從而惠及

商界和消費者，而造福消費者無疑是條例

草案預期成果之一。此外，政府當局正另

行制定有關打擊不良營商手法以加強保障

消費者權益的立法建議；及  
 

(b)  鑒於條例草案附表 1擬議第 1條的現行草擬

方式已足以反映基於經濟效益理由而給予

豁除 (使不受第一行為守則規管 )的理據，現

不適宜在 上述條文 加入 "消費者可公平 分

享因而所得利益 "的字詞，此舉更須顧及如

何決定怎麼樣才視為 "公平 "分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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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003307 – 

003817 

 

主席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陳健波議員指出，由於香港無論在市場規模、

營商或政治環境方面都與歐盟有顯著差別，香

港應因應本地的情況制定競爭法，而非以其他

競爭司法管轄區的競爭法為藍本制定該法例。

陳議員深切關注到，條例草案的內容不明確及

含 糊 不 清 ， 或 會 令 企 業 須 承 擔 高 昂 的 合 規 成

本，甚至打擊創新意欲及妨礙業務發展。為此，

企業可能為了保護多年努力建立的品牌而選擇

不在香港投資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 
 
(a)  政府當局在協助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

時 (例如在考慮 "低額 "模式的市場佔有率門

檻 時 )， 會 繼 續 對 本 港 的 情 況 作 出 充 分 考

慮；  
 
(b) 由於跨國公司已熟悉其他司法管轄區實施

競爭法的情形，因此，對於遵守香港該項

新法例，應不會感到困難。事實上，條例

草案擬帶來的公平競爭環境將有助吸引跨

國公司來港投資，因為新法例有利跨國公

司建立及繼續發展其品牌；及  
 
(c)  由擬議競爭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競委會 ")發

出詮釋及實施行為守則的規管指引會在新

條例各部分生效前備妥。中小企應會認為

新法例有利其發展。  
 

 

003818 – 

003941 
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因應主席詢問新條例分階段生效的情況，政府

當局表示，根據條例草案第 1(2)條，本條例各部

分 將 自 政 府 當 局 以 憲 報 公 告 指 定 的 日 期 起 實

施。開始生效公告將以附屬法例的形式發出，

並須經立法會審議。例如，有關設立未來的競

委會的條文將會首先實施，以便競委會制定指

引，然後有關競爭守則的條文才會生效。  
 

 

003942 – 

005508 

主席  
梁國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 
葉劉淑儀議員  

梁國雄議員詢問當局為何條例草案沒有加入政

府在 2008年 5月發表的《競爭法詳細建議》公眾

諮詢文件中，提出 "至少一名競委會成員須具備

處理中小企事宜的經驗 "的建議。梁議員深切關

注到，真正代表中小企的人士未必獲委任成為

競委會的成員。 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一如條例草案附表 5擬議第 2(2)
條所述，行政長官在考慮委任某人為競委會的

委員時，可顧及該人在中小企等方面的專長或

經驗。  
 

因 應 委 員 的 要

求 (參 見 會 議 紀

要第 3(a)段 )，政

府 當 局 須 提 供

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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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助理法律顧問指出  ⎯⎯  
 
(a)  條例草案附表 5擬議第 2(2)條的現行草擬方

式只要求行政長官 "可顧及 "該人具有中小

企方面的專長或經驗，而不是將具有此方

面的專長或經驗列為獲委任的先決條件；  
 
(b) 條例草案規定競委會由不少於 5名委員組

成；相比之下， 2008年的公眾諮詢文件卻

建議競委會至少由 7名成員組成；而附表 5
擬議第 2(2)條臚列行政長官可顧及的專長

或經驗類別共有 6項；及  
 

(c)  為確保至少有一名競委會委員具有處理中

小企事宜方面的經驗，委員可考慮應否修

訂附表 5擬議第 2條，以明確反映此點。  
 

 
政府當局重點指出，政府的立法原意是委任一

名具有中小企方面專長或經驗的人士為競委會

的委員。現行草擬方式提供彈性，以應付不大

可能發生的情況，即若干具備所需專長或經驗

的競委會委任委員在某時間內不能出任競委會

委員。此外，現行草擬方式亦可有助避免因對

"中小企 "一詞有不同的詮釋而引致與 "中小企 "
成員的代表性有關的爭議。  
 
葉劉淑儀議員對梁議員提出的關注事項亦有同

感，並察悉當局在行政上有為 "中小企 "一詞下

定義，供政府內部參考。她指出，曾獲委任為

中小型企業委員會主席的陳永棋先生及余國春

先生實際上是來自大財團。  
 

005509 – 

010301 

 

主席  
葉劉淑儀 議 員  

政 府 當 局  

儘 管 香 港 與 新 加 坡 在 營 商 環 境 方 面 有 相 似 之

處，葉劉淑儀議員質疑為何香港有必要採用遠

較新加坡嚴格的競爭法。舉例而言，新加坡的

競爭法例旨在禁止濫用優勢 (此門檻較條例草

案禁止濫用市場權勢為低 )、給予遠洋航運公會

集體豁免，以及把罰款與違法的業務實體在新

加坡的營業額掛鈎 (而非全球營業額 )。葉劉淑

儀議員認為，條例草案會打擊投資者在港投資

的意欲，或會令他們轉往新加坡投資。主席對

此亦有同感。  
 
 
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  ⎯⎯  
 
(a)  新加坡計算罰款的方法並不可取，因為大

部分跨國公司的本地營業額如與其全球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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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業額相比，只屬微不足道，而且業務實體

或會利用業務重組或營業額入帳的會計方

法造假，以降低本地營業額；  
 
(b) 歐洲委員會已採用新方法計算違反競爭法

的罰款額，以 "基本額 "罰款為基礎，再適

當上調及／或下調。 "基本額 "會根據不同

因素及情況釐定；及  
 
(c)  未來的競委會將會對集體豁免的事宜作出

考慮；歐盟給予遠洋航運公會的集體豁免

設有時限，在集體豁免期屆滿後便會撤銷。 
 

010302 – 

011346 

主席  
謝偉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謝偉俊議員重點提述香港和新加坡不論在市場

規模，還是文化背景和營商手法方面都有類同

之處。他質疑政府為何建議罰款的上限定於有

關業務實體全球營業額的 10%；新加坡只將最

高罰款額與違法業務實體的本地營業額掛鈎，

因為它認為將罰款與全球營業額掛鈎是不適當

的。他亦關注到，政府當局一直聲稱，擬議罰

款額是法定的上限，實際施加的罰款額須經審

裁處裁定，但此說法已削弱該建議預期的阻嚇

作用。  
 
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，審裁處在顧及《條例

草案》第 91(2)條所述的事宜後，可全權酌情決

定罰款額。該等事宜包括但不限於相關反競爭

行為的性質及範圍。事實上，根據歐盟最近有

關同業聯盟個案的調查顯示，在涉及違反禁止

執行反競爭的協議及決定，及從事反競爭的經

協調做法的規定的個案中，約一半個案的罰款

是少於有關業務實體的全球營業額的 0.99%。  
 
謝偉俊議員亦質疑是否有必要在此階段制定條

例草案，因為此舉或會破壞營商環境，甚至打

擊跨國公司在香港的投資意慾。他問及是否有

跨國公司曾表示因某市場出現壟斷行為或因香

港 未 有 實 施 競 爭 法 而 對 在 港 投 資 表 示 有 所 保

留。  
 

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在 2006年及 2008年進行的

兩輪公眾諮詢均顯示，大多數人支持在香港制

定跨行業競爭法。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在過去

曾接獲投訴，指在某市場具有主要市場佔有率

的部分本地公司阻礙其他公司進入有關市場。

當局相信，儘管沒有競爭法本身未必會削弱外

國投資者及跨國公司來港投資的意欲，但制定

條例草案將會令他們有更大信心來港投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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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011347 – 

011644 

主席  
陳茂波議員  

關於當局提出把罰款與有關業務實體的全球營

業額掛鈎，陳茂波議員對此建議有所保留。他

察悉，就政府當局聲稱作出此建議是為了防範

業務實體或會利用業務重組或營業額入帳的會

計方法造假，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此等造

假案例 (如有的話 )及其中詳情，以供委員參考。 
 

因 應 委 員 的 要

求 (參 見 會 議 紀

要第 3(b)段 )，政

府 當 局 須 提 供

資料。  
 

011645 – 

012137 

 

主席  
湯家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 

政 府 當 局 就 湯家驊議員的 關 注 事 項 回 覆 時 表

示⎯⎯  
 
(a)  競委會如有具備中小企方面專長及經驗的

委員，該委員便可提供有關中小企的運作

及所面對困難的資料，以助競委會制訂規

管指引。該委員的職能及權力，與其他提

供服務予競委會的委員相同；及  
 
(b) 擬議罰款不超過有關業務實體的全球營業

額的 10%，屬最高罰款額，而審裁處作為高

級紀錄法院，在判處罰款額時，會盡量判

處合理的罰款，採取的做法包括參考外地

競爭司法管轄區的案例。擬議罰款與其他

法例的執法機制相符。  
 

 

012138 – 

012613 

 

主席  
梁國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梁國雄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參考英國《 1998年競

爭法》第 39條，規定訂立 "小額協議 "者可免受

條例草案規管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在競爭守則生效前，未來的競

委 會 將 會 在 指 引 內 列 出 " 低 額 "安 排 的 各 項 細

節。根據 "低額 "安排，涉案的業務實體的市場

佔有率或全年營業額合計如不超過某個水平，

競委會不會追究有關個案。上述做法有助釋除

中小企的疑慮。  
 
梁議員促請當局作出以下安排： "低額 "安排的

細節應以附屬法例的形式公布，以便為小經營

者的利益提供更佳保障。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

示，在英國，"低額 "門檻是以規例的形式頒布，

並須經國會議員審議。但此做法在適應市場變

化方面，靈活性較低。  
 
 

 

012614 – 

013122 

主席  
謝偉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謝偉俊議員關注到，政府近年制定多項或會對

現行自由貿易政策構成負面影響的法例。他促

請政府當局在考慮委員的要求及回應委員對條

例草案所提出的關注時，採用靈活變通的做法。 
 
政府當局承諾會與法案委員會委員保持溝通，

因 應 委 員 的 要

求 (參 見 會 議 紀

要第 3(c)段 )，政

府 當 局 須 提 供

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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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並會接納委員提出的合適意見，以期制定出最

適合香港的競爭法。  
 
謝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列舉事例 (如有的話 )，說明

有跨國公司曾表示因香港未有實施競爭法而對

在港投資表示有所保留。  
 

013123 – 

013448 

主席  
湯家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 

湯家驊議員表示，政府應針對中小企加強公眾

教育，讓此等公司明白條例草案旨在保障其利

益。為了釋除中小企的疑慮，政府應闡釋以下

各點  ⎯⎯  
 
(a)  如反競爭行為的目的或效果，是 "妨礙、限

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 "，則有關行為均予

以禁止，但中小企的行為不可能達至此等

目的或效果；及  
 
(b) 條例草案訂有防範濫用私人訴訟的條文，

例 如 ， 提 出 展 開 私 人 訴 訟 的 人 士 必 須 證

明，他因有關方面違反行為守則而蒙受損

失或損害。  
 

討論條例草案內有助釋除中小企疑慮的條文。  

 

 

013449 – 

013802 

 

主席  
方剛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方剛議員表示可以舉辦研討會，讓政府當局向

不同界別 (例如香港供應商協會 )介紹條例草案

的條文。政府當局表示樂意出席該等研討會。  
 

 

013803 – 

014328 

 

主席  
謝偉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謝偉俊議員指出，儘管中小企的市場佔有率較

小，但倘若中小企進行的反競爭行為，是具有

妨礙、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的 "目的 "，則

該等行 為 仍 會 予 以 禁 止 。  

 

政 府 當 局 重 點 提 述 條 例 草 案 設 有 兩 層 承 諾 機

制，授權競委會可接納某人／某些人，例如中

小企，為釋除競委會對其可能違反競爭守則的

疑慮，放棄某些行動的承諾，以換取終止針對

該人／該些人進行的調查及／或法律程序。  
 
主席亦認同謝議員的看法，並認為有必要在條

例草案內清楚訂明，中小企進行哪類行為 (例如

串通投標 )便會引致有關方面在審裁處強制執

行法律程序，因為競委會具有酌情權，可決定

不接納中小企的承諾。此外，有關方面亦可藉

私人訴訟把中小企帶上法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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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014329 – 

014905 

主席  
陳鑑林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關於中小企顧慮到可能為了生存，很容易觸犯

新法例，陳鑑林議員對此亦表認同。他要求政

府當局清楚訂明市場佔有率的門檻，即訂明中

小企的市場佔有率低於甚麼水平才獲豁免，不

受條例草案規管。主席憶述政府當局曾一度表

示，擬議 "低額 "安排的市場佔有率水平會約為

20%。  
 
政府當局提述條例草案第 35及 38條；該等條文

訂明競委會須發出詮釋及實施行為守則的指引

及有關投訴的指引。為釋除中小企的疑慮，有

關指引會闡釋一些有關行為守則適用範圍的主

要概念 (例如市場定義和市場權勢 )，並列舉例子

說明相信會受競爭法規管的反競爭行為。政府

當局表示，至於有關指引應否以須經立法會審

議的附屬法例的形式發出，當局對此持開放態

度。  
 

 

014906 – 

015444 

 

主席  
葉劉淑儀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葉劉淑儀議員指出，香港如在擬議第二行為守

則下，採用 "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 "的門檻，香

港便會與新加坡有差別，因為新加坡在禁止濫

用市場權勢方面，是使用 "擁有支配優勢 "的門

檻。新加坡競爭委員局採用市場佔有率門檻作

為指標，現時門檻定於 60%。葉議員指出，就

香 港 的 情 況 而 言 ， 有 必 要 為 "市 場 "一 詞 下 定

義。例如，旺角 "女人街 "或最近發生街市檔主

涉 嫌 競 投 前 作 出 "圍 標 "協 議 事 件 的 大 埔 墟 街

市，在條例草案下會否被視作 "市場 "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 "市場 "一詞的定義將於稍後階

段作詳細討論。簡言之，有關方面主要根據產

品 (包括貨物或服務 )和地域的替代程度界定市

場定義。從產品的角度看，調查員需判斷當賣

家把產品價格 "持續調高 "一個 "輕微但顯著的

幅度 "時，會否有買家轉購其他產品。從地域的

角度看，就是要判斷會否有買家因產品價格持

續調高一個輕微但顯著的幅度而前往另一地點

購買產品。  
 
葉議員認為，上述劃分 "市場 "的做法須要在計

量經濟學方面作深入分析。政府如要進行這方

面的分析，須從海外地區委聘這方面的專家，

此舉將引致大筆開支。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外

國經驗顯示，只有涉及大企業的重要個案才須

進行計量經濟學的深入分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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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015445 – 

015511 
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會議安排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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